
106年度托育人員專業訓練班(自費班) 

招 生 簡 章 

邀請 20歲以上同學參與，讓自己多一項技能，在職場上能多一些選擇 

一、主管機關：台南市政府 

二、辦理單位：嘉藥學校財團法人嘉南藥理大學 

三、招生對象與資格條件： 

年滿 20歲以上，性別不拘，不需甄試，依報名順序錄取，額滿截止。 

四、訓練日期：10月 21 日~12月 16日（星期六~星期日 8點~17點） 

五、上課地址：嘉南藥理大學 Y410教室 (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號) 

六、報名專線：06-2664911~1613 或 3303     傳真：06-2667325 

七、報名地點：推廣教育中心（A棟 1樓，A102）或嬰幼兒保育系辦公室（Y棟 3樓）。 

八、報名截止日：106年 9月 1日至 106年 10 月 9日(17:00截止) 

九、應備資料： 

1. 報名表 

2. 身份證正、反面影本各一份 

3. 正面半身照片 2 吋 1 張 

4. 報名費 8000元（現金或匯票皆可） 

十、參訓費用及退費標準：費用為 8000元。 

1. 於開訓前辦理退訓者，收取訓練費用百分之五，餘額退還學員。 

2. 已開訓但未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退還核定訓練費用百分之五十。 

3. 已逾訓練總時數三分之一者，不予退費。 

十一、注意事項： 

訓練課程成績考核方式如下: 

(1) 本訓練課程，一學分以 18小時計。 

(2) 參加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，得參加成績考核，經考核及格者授予該課程名稱之學分。 

a. 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（單科）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。 

b. 該專業訓練課程（總時數）出席率達百分八十以上。 

c. 該課程名稱實習課程出席率百分之百。 

(3) 成績考核分數，學術科成績頇達 60分以上者，方可向台南市政府核備後發給結業證明書。 

十二、職場規劃： 

訓後取得結業證明書，祖父母或三等內之親屬照顧嬰幼兒均能請領補助，補助津貼至少 2000元。 

另為了協助學員取得一般保母之資格，除在課程內增加術科時數外，也在檢定考試前提供練習場

地，輔導學員考取証照。學員取得保母証照後，除可擔任一般保母外，亦可應徵托育機構、特教

機構、社福單位等相關照護嬰幼兒工作。 

 

聯絡人：梁振翊  電  話：06~2664911~3303  地  址：台南市仁德區二仁路一段 60號 

 


